
大检查

说 在 检 查 到 来 时

景 泉

一年一度的税收、 财务、 物价大检 查自1985年拉

开战幕以来，已连续 进行了五个年头，其成果有目共

睹，不可低估。然而，把几年 的数字摆在一起，面对

一年高过一年的违纪金额，振奋中 顿 然 升 起 一 缕困

惑：是检查逐步深入，还是屡 查屡犯严重？请教大检

查有关人士，查阅几 年来有关资料，得出一个共同答

案：两者兼有。如何解决大检查中屡查屡犯的问题，

促进财经秩序的好转呢？在1990年的税 收、财务、物

价大检查到来之际，笔者不揣冒昧地献上一管之见：

大检查当多管齐下，综合治理。

——严肃法纪。1987年，国务院发 布了《 违反财

政法规处罚的暂行规定》（以下简称《 处罚规定》），

财政部、审计署制定了实施细则，其内容之 详尽，规

定之具体，使有关执法人员欢欣鼓舞。近年大检查期

间，有关方面也三令五申要严格执行《 处罚规定》 ，

该罚款的要坚决罚款，对责任人员该给予纪律处分的

要坚决处分，等等。然而，实际 执行中，除了将触犯

刑律的人员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外，对那 些 不 够 移交

“资格”的，即使挤占成本、截留收入数额巨大，其

责任人员也很少有被处以罚 款或给予纪律处分的。看

来，《 处罚规定》 的实施同其他某些法规一样，在错

综复杂的社会环境下，一定程度上出现了“落实困难

症”、“处理手软症”。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滋生侥

幸和无所谓心理是毫不奇怪的，年年查、年年犯问题

自然难以解决。因此，严肃财经法纪必须动真格的，

特别是对责任人员的处理必须动真 格的。只有这样才

能维护国家法纪的严肃性，才能形成约束 力 和 威慑

力，被处理者才会汲取教训，其他人才能引以为戒。

——正面引导。近 几个月来，全国性或影响较大

的地方性报纸上不时大版大版 地登载银行系统企业信

用等级评估委员会公告，将特级信用优良 企业、 一级

信用优良企业公布于世，并给予信贷、利率、结算、咨

询等方面的优惠待遇。这种做法具有强有力的激励作

用、规范作用。由此联想到财政、税收、会计等方面，

比如会计达标升级工作，组织者尚未想到让达标、升

级企业光彩一番，让其他企业羡慕一番；再如财税检

查中几经检验、确实够得上 “信得过”资格的企业，

也未能得到足够的宣传和鼓励。这同银行系统开展的

企业信用等级评估工作相比，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 们不妨利 用全国大树新风、

大立正气的良好气候，结合大检查的开展，来个 “遵

守财政法规先进单位评比活动”，或曰“遵守财政法

规信得过单位评定活动”，也附加些一定时期的财税

优惠政策和大检查 “免检”政策，使之与贯彻《 处罚

规定》 相辅相成，一定会对提高企业遵纪守法观念起

到好的作用。

——查、帮结合。如果说凡被查出有违反财政法

规问题的都是法纪观念不强、有意挤占国 家利益，那

着实委屈了一些单位。很多直 接参加大检查的人员认

为，有些违纪问题是由于单位财会人员新、业务不熟

悉、 会计基础差造成的，属于不自觉地背离了财政法

规。对于这种情况，如果大检查人员能够蹲下来，针

对被查单位存在的问题，或帮助查找原因，或帮助健

全制度，或 帮助培训人员，热情地帮助他们增强 “内

功”，将有助于全面实现大检查的目标，也会进一步

取得被查单 位 对 大 检查的理解 和配合。检查与帮、

促，应该成为深化大检查工作的一个方面。
——建章堵漏。改革十年来，财政法规建设成就

颇丰，但客观地讲，由于种种原因，有些方面还未能

完全跟上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某些制 度 上 的 不完

善，往往给个别单位以可乘之机，因此而出现的问题，

又往往因政策规定不尽明确使处理工作困难重重。大

检查虽是检查生产经营者遵守财政法规状况的专项行

动，同时也是对有关法规建设情况的检验。利用大检

查机会发现、堵塞法规上的漏洞，不仅有利于深入开展

检查，而且有利于加强财政法规建设。如 何 把 大 检

查同有关法规建设结合起来，确应引起有关方面的重

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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